
附 件 (二 )  
 
 

沙 田 地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 
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四 日 會 議  會 後 補 充 資 料 —  

有 關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的 食 水 管 焊 接 標 準 檢 討 狀 況  

 
 

自 二 零 一 五 年 食 水 含 鉛 超 標 事 件 發 生 後 ， 政 府 已 採 取

多 項 措 施，加 強 規 管 内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建 造，以 確 保 食 水 安

全。房 委 會 一 直 嚴 格 遵 守 這 些 措 施。根 據《 水 務 設 施 條 例 》，

新 建 樓 宇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的 物 料 和 部 件 須 向 水 務 監 督 呈 報

及 獲 批 准 才 可 採 用。承 建 商 在 完 成 內 部 供 水 系 統 工 程 後 ，

需 要 按 照 水 務 署 的 規 定，抽 樣 檢 測 食 水，檢 測 範 圍 包 括 根

據 水 務 署 通 函 第 1 / 2 0 1 5 號 要 求 的 四 種 金 屬（ 鉛、鎘、鉻 、

鎳 ） 含 量 測 試 。 而 取 水 樣 本 方 法 是 根 據 水 務 署 通 函 第

5 / 2 0 1 5 號 的 要 求 進 行 抽 樣 檢 測 食 水 的 水 質，水 務 監 督 代 表

亦 會 按 通 函 第 5 / 2 0 1 5 號 的 指 定 抽 樣 測 試 焊 接 口 含 鉛 量 。   
 
2 .  房 委 會 的 新 建 公 營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除 按 照 上 述 要 求 及 程

序 外 ， 亦 會 按 照 水 務 署 通 函 第 6 / 2 0 1 7 號 及 第 9 / 2 0 1 7 號 的

要 求 進 行 新 建 水 喉 工 程 的 系 統 性 沖 洗 及 新 驗 收 要 求 。  
 
3 .  快 將 落 成 的 嘉 順 苑 ， 其 食 水 及 部 件 的 檢 測 結 果 均 符 合

標 準，並 已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二 月 獲 得 水 務 署 發 出 合 格 的 完 工

證 明 及 准 許 供 水。至 於 碩 門 邨 第 二 期 則 預 計 於 二 零 一 八 年

第 三 季 進 行 食 水 檢 測 。  


